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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

第五課 

題目：登山寶訓之一 

經文：馬太福音 5：1-16 

一、分段與重點： 

 

1. 全部登山寶訓（五、六、七章）分段 

i） 天國子民的福氣與品德（條件與稱許）「八福篇」（5:1-12） 

ii） 天國子民的生命與使命（信仰與生活）「光鹽篇」（5:13-16） 

iii） 天國子民與律法的關係（5:17-48） 

iv） 天國子民「宗教生活」之表現（6:1-18） 

v） 天國子民「物質生活」之心態（6:19-34） 

vi） 天國子民「彼此相待」之原則（7:1-12） 

vii） 天國子民與非天國子民之對比（7:13-27） 

 

2. 第五章分段 

i） 天國子民的「八福篇」（5:1-12） 

ii） 天國子民的「光鹽篇」（5:13-16） 

iii） 天國君王「基督」成全律法（5:17-18） 

iv） 天國子民靠基督也成全律法（5:19-20） 

v） 天國實現前後之六個相對的說法（5:21-48） 

 

3. 第五章重點 

i） 天國子民的福份與使命（5:1-16） 

ii） 天國子民與律法（5:17-48） 

A. 靠基督成全律法（5:17-20） 

B. 成全律法的六個對比（5:21-48） 

 

二、背經：（5:16） 

 

「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」 

 

三、觀察與問題： 

 

1. 耶穌講登山寶訓之對象是什麼人?（4:25； 5:1, 2, 13, 14；7:13, 28） 

對解釋登山寶訓有何影響? 

�  

2. 登山寶訓之舊約背景為何?（參 路4:17-21；賽61:1-3; 10, 11） 

對於解釋登山寶訓有何重要性? 

�  

3. 「虛心的人有福了」這句話是對聽眾的「稱許」或是「要求」? 



（若聽眾已是虛心則為「稱許」，若尚未則為「要求」，二者對此句之意義有何不同?） 

�  

4. 「虛心」二字在（賽61:1）及（路6:20）使用何詞句? 一般的英文聖經把「虛心」譯成

（The poor in spirit  靈裡貧窮）是何意義? 無論是稱許或要求，請說明進天國的條件。 

�  

5. 說明「哀慟」（參 賽57:15；66:2；詩51:3, 4, 17）、「溫柔」（參 詩37:9, 11, 22, 29, 

34）、「飢渴慕義」（參 賽 61:3, 10, 11）與「虛心」之關係。 

�  

6. 說明「必得安慰」、「必承受地土」、「必得飽足」與「天國是他們的」是何關係? 

�  

7. 試由 5:6；6:33 比較 6:1；5:20 參考（賽61:1-3, 10-11）說明「義」是神恩賜的禮物 

或是神對人行為的要求? 二者有何關係? 

�  

8. 若有英文聖經請查出由 5:3-10 節中，所論八福之動詞有何特殊? 有何意義? 

�  

9. 「憐恤」、「清心」、「使人和睦」、「為義受逼迫」是論什麼人的品格或德行? 

為何會有此德行? 其結果與「天國是他們的」有何關係? 

�  

10. 第九福（5:11, 12）與第八福（5:10）有何關係?（參 太19:29；可10:29；路18:29）? 

�  

11. 罪人如何能成為「世上的光」、「世上的鹽」? 其意義為何? 如何能達成應有的使命? 

�  

 

四、解釋 

 

五、應用 

 

1、你是否已經進入天國呢? （天國已經是你的嗎?）可否說明理由? 

（說明自己「虛心」、「哀慟」、「溫柔」、「飢渴慕義」之經歷） 

2、反省自己在「憐恤人」、「清心」、「使人和睦」、「為義受逼迫」之生活表現的進步 

情況（光照人前，鹽有味道），可否舉些例證與人分享? 

3、是否曾經看到別的基督徒，是「光」與「鹽」的各種「好行為」表現上可以分享的? 

 

六、難題（對初信者或可略過） 

 

1、世人靠自己的力量能行出登山寶訓的要求嗎? 主張可能的人及不能的人，各形成了哪些

派別?（看參考資料） 

2、登山寶訓是主耶穌一次的一篇講道? 還是馬太收集了主耶穌多次多篇講道的彙編? 

3、馬太的「登山寶訓」與路加的「平原寶訓」（路6:17-49）是何關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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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課 

題目：登山寶訓之一 

經文：馬太福音 5：1-16 

 

四、解釋： 

 

1. 耶穌講登山寶訓之對象是什麼人?（4:25； 5:1, 2, 13, 14；7:13, 28） 

對解釋登山寶訓有何影響? 

� 對象有兩種人。主要是已悔改信主的門徒們，其次是許多從各地前來旁聽的慕道友。

故登山寶訓有些只是對門徒（天國子民）才適合之教訓或稱許，有些則是對一般世人

要求他們進天國的條件。 

2. 登山寶訓之舊約背景為何?（參 路4:17-21；賽61:1-3; 10, 11） 

對於解釋登山寶訓有何重要性? 

� 背景是神藉先知以賽亞預言「彌賽亞」降臨時所帶來之屬靈福份。其中包括：傳福音

給貧窮的人、醫好傷心的人、被擄的得釋放、被囚的出監牢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、拯

救世人、賜「義」給人……。主耶穌在講論登山寶訓之前不久，向世人公開宣告這經

文已應驗在祂身上（路4:21）。 

故此，解釋登山寶訓必需先注重神的福音，後強調神的律法；且福音是律法之基礎。 

3. 「虛心的人有福了」這句話是對聽眾的「稱許」或是「要求」? 

（若聽眾已是虛心則為「稱許」，若尚未則為「要求」，二者對此句之意義有何不同?） 

� 這句話對門徒而言是「稱許」：你們是虛心的人（因你們已經悔改信福音），你們是

有褔的，天國已經是你們的。但對外人而言則是「要求」：你們要虛心哪！（要悔改

信福音），如此你們必得福份，也才能進入天國。 

4. 「虛心」二字在（賽61:1）及（路6:20）使用何詞句? 一般的英文聖經把「虛心」譯成

（The poor in spirit  靈裡貧窮）是何意義? 無論是稱許或要求，請說明進天國的條件。 

� （賽61:3）使用「謙卑」或「貧窮」；而（路6:20）用「貧窮」，但主耶穌則更清楚

說明是「靈裡貧窮」。其意義為「心靈中是無依無靠，唯靠真神施恩」之意。也就是

說：「我完全無法無力救自己，誠願向神悔改認罪，請求神子主耶穌基督來拯救我」，

這是真誠地回應了之前主耶穌的呼召 ─ 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信福音（太4:17；

可1:15）。 

最好的類比是悔改的稅吏與自義的法利賽人（路18:9-14）。 

5. 說明「哀慟」（參 賽57:15；66:2；詩51:3, 4, 17）、「溫柔」（參 詩37:9, 11, 22, 29, 

34）、「飢渴慕義」（參 賽 61:3, 10, 11）與「虛心」之關係。 

� 由參考經文得知，聖經之用法：「哀慟」最主要是為了罪的緣故而向神哀慟憂傷認罪

悔改；「溫柔」主要是對神及神旨之柔順信服；「飢渴慕義」主要是切求神所賜的

「義」及世上各種的公平與正義。故這三種心態或品德都是尋求與神之間的正當關係，

都會產生真誠地向神悔改而信靠主耶穌基督為主、為救主之結果。故前四福都是對門

徒們已悔改信主之稱許，也是對外人要進天國的要求。 



6. 說明「必得安慰」、「必承受地土」、「必得飽足」與「天國是他們的」是何關係? 

� 「必得安慰」、「必承受地土」、「必得飽足」都是神的作為，所用將來時態、被動

語態的動詞，其主詞都是神，故都是天國臨到時，神所帶來的天國屬靈福份，且這福

份是繼續增多豐盛的，所以這三種描寫都相同於：「天國是他們的」。 

7. 試由 5:6；6:33 比較 6:1；5:20 參考（賽61:1-3, 10-11）說明「義」是神恩賜的禮物 

或是神對人行為的要求? 二者有何關係? 

� 由於（賽61:3, 10, 11）都強調「義」是神的禮物，且當人向神求時，神會把「義」當

作禮物賜給人（太5:6；6:33）。但另一方面，神也要求基督徒要有「更髙的義」

（太5:20），且要把「義」（中譯為「善行」）（太6:1）行出來，只是要行在暗中。

故「義」一面是由神恩賜的禮物，一面也是對人行為的要求。但先是禮物，後是要求；

先是恩典，後是行為。且禮物是要求的基礎；恩典是行為的基礎。世人唯有先得著神

所賜的義，然後才能靠主而活出義的行為。 

8. 若有英文聖經請查出由 5:3-10 節中，所論八福之動詞有何特殊? 有何意義? 

� 八福的第一福與第八福都用現在時態的「是」（天國是他們的），這是「包夾式」之

用法，把第二福到第七福都包在「天國來到的福份」之內了。但第二福到第七福是用

將來時態的動詞，故表明天國福份的實現是「已然而又未然」的（already and not 

yet）─ 即天國的實現已經來到，但天國的完全實現尚待未來，故基督徒繼續靠主活

出天國子民的品德，才會繼續多享受天國福份的豐盛。所以「虛心」「哀慟」……

「為義受逼迫」是應當繼續不斷地發生在成長的基督徒身上。 

9. 「憐恤」、「清心」、「使人和睦」、「為義受逼迫」是論什麼人的品格或德行? 

為何會有此德行? 其結果與「天國是他們的」有何關係? 

� 是已經悔改信主之門徒們之品德。第一福到第四福雖也是基督徒的品德，但可以應用

在非基督徒身上，成為進天國的條件，然而第五福到第八福則全是已成為基督徒者的

生活表現，不是進天國的條件。故不是「憐恤人」就可以蒙神憐恤而進天國，乃是已

進天國的門徒們若繼續活出憐恤人的美德，他們就必蒙神更多的憐恤而多享天國的福

份，其他類同。 

10. 第九福（5:11, 12）與第八福（5:10）有何關係?（參 太19:29；可10:29；路18:29）? 

� 其實第九福是解釋第八福，為「義」受逼迫就是為主耶穌受逼迫，而為主耶穌受逼迫

就是為主耶穌的名（可10:29；太19:29）、為神的國（路18:29）、為神的福音（可

10:29）而受到逼迫。故天國的子民（基督徒）會為「神的義」及「神所要求的義」

而受逼迫。 

11. 罪人如何能成為「世上的光」、「世上的鹽」? 其意義為何? 如何能達成應有的使命? 

� 罪人必需先悔改信主，才能得著主耶穌的光而成為世上的光。唯有主耶穌才真是「世

界的光」（約8:12）。故凡「虛心」、「哀慟」、「温柔」、「飢渴慕義」的人就是

「悔改信主」的人，也就成為世上的光、世上的鹽了。而「憐恤人」、「清心」、

「使人和睦」、「為義受逼迫」則是光照在人前的部份表現了。 

「光」與「鹽」皆指活出「基督生命的好行為」而言，可使榮耀歸於天上的父 

（太5:16）。 



若歌教會國語團契小組「馬太福音」查經 

黃子嘉牧師編寫 

二○一二年十月七日 

第六課 

題目：登山寶訓之二（天國子民與律法之關係） 

經文：馬太福音 5：17-48 

一、分段與重點： 

 

1. 分段 

i） 天國君王「基督」成全律法（5:17-18） 

ii） 天國子民靠基督也成全律法（5:19-20） 

iii） 天國實現前後之六個相對的說法（5:21-48） 

 

2. 重點 

i） 基督降世為要成全律法，不是廢掉律法。 

ii） 基督要幫助信徒們也成全律法。 

iii） 基督說明律法之真義及成全。 

 

 

二、背經：（5:17） 

 

「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與先知；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」 

 

 

三、觀察與問題： 

 

1. 主耶穌來「成全律法」是何意義？ 

�  

2. 律法的「一點一劃」 都不能廢去是何意義？ 

�  

3. 人遵守神誡命的行為是與將來「天國中的大小」有關，或是與「能否進天國」有關？

（如何與太7:22 相調和？） 

�  

4. 門徒們的「義」是何意義？是如何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「義」？ 

�  

5. 試比較「進天國」與「進神國」（約3:3, 5, 15；徒20:21, 24, 25）之條件是否相同？ 

�  

6. 主耶穌所強調的與那教訓古人的有何不同？ 

�  

 

 



7. 是否基督徒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動怒？主耶穌有否動怒過？（可3:5） 

基督徒可否在白天含怒？（參考 弗5:26）如何與太5:22 協調？ 

�  

8. 「拉加」、「魔利」是何意義？ 為何如此嚴重？ 

�  

9. 「向弟兄動怒」，「罵弟兄是拉加」，「罵弟兄是摩利」各是要受誰的審判？有何不同？ 

�  

10. 是當你得罪別人時，或是當別人得罪你時，你要先主動去與別人和好？為什麼？ 

�  

11. 基督徒如何可避免犯心中姦淫的罪？ 

�  

12. 主耶穌只明白准許哪一種情況下可以離婚又再婚？（參考 太19:9），新約中還有別的情

況嗎？（參考 林前 7:15-16，但此處適用於「再婚」嗎？ 再者這些情況下都必定要離婚

嗎？） 

�  

13. 為何摩西准許「休妻」（申24:1-4）而主耶穌除淫亂外不准？ 

�  

14. 基督徒是否什麼誓都不可起？ 結婚誓言、總統就職、法院作證、入籍宣誓等等可以起

誓嗎？ 主耶穌曾否起誓？（參 太26:63-64），保羅呢？（參林後1:18, 23），那麼為何

主耶穌要強調什麼誓都不可起？（參考 太5:34-37； 23:16-22） 

�  

15. 為何摩西准許「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」而主耶穌不准？ 

�  

16. 若不可與惡人作對，則基督徒可否擔任警察或法官的職務？ 

�  

17. 有沒有人打主耶穌的臉？ 祂是否轉另一邊的臉給人打？ 

（約18:22-23）保羅呢？（徒23:2-3）。你如何應用在自己身上？ 

�  

18. 主耶穌時代，「外衣」為何特別重要？ 沒有求就給人外衣有何含義？ 

�  

19. 强逼走一里路有何當時之背景？ 而走二里路有何意義？ 

�  

20. 聖經其他經文有沒有教導「被人求而不給」的情況？ 

�  

 

 



21. 如何能作到愛仇敵且為之禱告而達到「天父的完全」？ 

�  

 

 

四、解釋 

 

 

 

五、應用 

 

1、你認為「天國裡有大有小」是何意義？ 與你現在的生活有何關係？ 

2、「不可殺人」則基督徒可以當軍人嗎？ 如果你是軍人怎麼辦？ 

3、若你心中不肯與你的對頭和好，你能夠安心地去參加主日崇拜嗎？或者，你應該去參加

主日崇拜嗎？ 你應該怎麼辦？ 

4、如何實行「剜出右眼」或「砍下右手」的教訓在我們的身上？ 

5、如何能避免「離婚」的事發生？（思考 馬太福音第五章全部） 

 

 

六、難題（對初信者或可略過） 

 

1、「不可殺人」則是否應當全面廢除「死刑」？ 

2、是否嚴謹回教徒婦女蒙面只露眼睛而免被男士看見，可算為合於聖經教訓？ 

3、若「嚴重家暴」或「惡意棄養」或「蓄意虐待」或「無期徒刑」或「精神錯亂」是否能

構成「離婚」的條件？ 若是不能，則要如何面對？ 

（出21:10-11）是否可以應用在這些事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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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課 

題目：登山寶訓之二（天國子民與律法之關係） 

經文：馬太福音 5：17-48 

 

四、解釋： 

 

1. 主耶穌來「成全律法」是何意義？ 

� 有三方面之成全： 

1）應驗了律法和先知所預言將要來到的彌賽亞。 

2）活出了律法和先知所要求之髙倫理道德。 

3）幫助基督徒也活出律法和先知的道德要求。 

2. 律法的「一點一劃」 都不能廢去是何意義？ 

� 表示百分之百不能廢去，乃都要成全。因為希伯來文的一點與一劃皆是一個字母，

也是一個字。 

3. 人遵守神誡命的行為是與將來「天國中的大小」有關，或是與「能否進天國」有關？

（如何與太7:22 相調和？） 

� 是與將來在天國中的大小有關，也就是賞賜的大小有關。因「虛心」（靈裡貧窮=
哀慟悔改認罪，柔順信服基督，飢渴慕義求主）才是進天國的必要條件，而已進天

國的人必需靠主漸漸更完全地活出而成全誡命，才能蒙神稱為大的。 

至於 太7:22的「天父旨意」其實是指主耶穌登山寶訓的教導主旨，而其基礎就是

「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」，凡稱呼耶穌「主啊！主啊！」卻不 

「虛心」的人，不能進天國。 

4. 門徒們的「義」是何意義？是如何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「義」？ 

� 門徒們的「義」是分三方面的： 

1）因「飢渴慕義」及「求神的義」而信靠了基督耶穌，神就把舊約所應許彌賽亞

降臨所帶來的「義」賜給了他們。 

2）因神看重內心過於外表，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只重不殺人，但門徒們真心悔改

認罪，心中恨人之意念都求主寶血洗淨，當然勝過文士法和利賽人的義。 

3）因門徒們請主耶穌在心中作王管理，主的生命與大能必幫助他們漸漸活出勝過

文士和法利賽人之義的生活，也就是下文的六個對比。 

5. 試比較「進天國」與「進神國」（約3:3, 5, 15；徒20:21, 24, 25）之條件是否相同？ 

� 是相同的。因為馬太福音中的「虛心、哀慟、溫柔、飢渴慕義」與約翰福音中的

「摩西在曠野怎樣擧蛇，人子也必照樣被擧起來，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」是相同

的含義，都是強調「向神悔改認罪，信靠主耶穌基督的十架救恩」。故「進天國」

與「進神國」是相同的條件。 

6. 主耶穌所強調的與那教訓古人的有何不同？ 

� 主耶穌是注重內心的意念，而教訓古人的話則注重外表的行為。 

7. 是否基督徒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動怒？主耶穌有否動怒過？（可3:5） 



基督徒可否在白天含怒？（參考 弗5:26）如何與太5:22 協調？ 

� 生氣動怒有不同原因的。馬太第五章是心中帶著仇恨的動怒，是與「殺人」相關連

的，這種動怒是不可以的。但為了對方的益處，為了改正其過犯，免得他墮落深沉，

又當善勸不從之時，為了警戒管教，是可以動怒的，如父母怒責子女，主耶穌怒責

文士與法利賽人。但任何含怒皆不可到日落，當然最好靠主不要發生。 

8. 「拉加」、「魔利」是何意義？ 為何如此嚴重？ 

� 都是接近「笨蛋」「儍瓜」「愚蠢」之意，其嚴重性是上文連於「殺人」之背景，

故必是心中「恨之入骨」、「欲置之死地而後快」的狠毒心腸而駡人「笨蛋」！ 

9. 「向弟兄動怒」，「罵弟兄是拉加」，「罵弟兄是摩利」各是要受誰的審判？ 

有何不同？ 

� 動怒可以心中怒火中燒而不形於色，故必是指神的審判。駡弟兄「拉加」，因眾人

聽見，故公會要審判，則當然神也必審判。駡弟兄「魔利」是受神的審判，因唯有

神才能帶來「地獄的火」。故三者之嚴重性相同。 

10. 是當你得罪別人時，或是當別人得罪你時，你要先主動去與別人和好？為什麼？ 

� 由此段經文看是連別人得罪你，你也要先設法去與他和好。因為下文中有暗示，你

也必然有微小的錯誤（一文銭沒有還清），俗語說：一個巴掌拍不響，應該是正確

的。 

11. 基督徒如何可避免犯心中姦淫的罪？ 

� 時時靠主賞賜清潔的心，順從聖靈的感動，以對待自己的姊妹、母親及女兒之心態

對待其他婦女，更不可去看黃色書刋或影片。 

12. 主耶穌只明白准許哪一種情況下可以離婚又再婚？（參考 太19:9），新約中還有別的

情況嗎？（參考 林前 7:15-16，但此處適用於「再婚」嗎？ 再者這些情況下都必定要

離婚嗎？） 

� 主耶穌只准許因配偶犯姦淫而離婚並再婚，當然若是配偶已真誠悔改並離罪，受害

一方也願意饒恕而和好，那是最好的結局。另外，保羅被聖靈感動補充說：若是不

信的配偶堅持要離去，則就只好由他離去（就等同於離婚），但信主的受害一方，

不可先再婚，且要努力復和，直等到對方先再婚，或已與其他異性發生關係，然後

可以再婚。以上是聖經中二處明顯論此問題之經文。 

13. 為何摩西准許「休妻」（申24:1-4）而主耶穌除淫亂外不准？ 

� 摩西是為了保護受害婦女，以致訂下休妻之條例，但絶對不是鼓勵或縱容男人任意

休妻。因當時出埃及有二、三百萬人，已經有許多休妻之事發生，而古時婦女不易

靠自己謀生，故必然改嫁。但有些狠心男人，休妻未給休書，就指控被自己休的妻

子去與別的男士犯姦淫，可用石頭打死。故摩西因為他們心硬而不得不在律法中訂

下休妻條文。 

以後，猶太文士分二學派：一是保守派（沙買派Shammai），強調只有因犯姦淫才

可休妻。但另一派是自由派（希利派 Hillel），認為只要燒菜不好吃、在家太過嘮

叨、在街上與別的男人說話、自己不再愛她了……，以至門徒問主耶穌是否任何理

由皆可離婚（太19:3）。主耶穌是嚴謹保守立場的，其實這是起初神設立婚姻之目

的。 

14. 基督徒是否什麼誓都不可起？ 結婚誓言、總統就職、法院作證、入籍宣誓等等可以 

    起誓嗎？ 主耶穌曾否起誓？（參 太26:63-64），保羅呢？（參林後1:18, 23），那麼 



    為何主耶穌要強調什麼誓都不可起？（參考 太5:34-37； 23:16-22） 

� 「起誓」在舊約中是被要求去作（民30:2；利19:12）且是極慎重的事，連神都指

著自己起誓（創22:16）。由於猶太人的詭詐，漸漸用起誓來掩蓋他們的虛假。若

有人指著神、天、殿中金子、壇上禮物起誓則必須遵守，但若只指著殿或壇起誓就

算不得什麼而可以不遵守（太23:16-22）。以至主耶穌不要眾人起誓，且強調： 

是就說是，不是就說不是；若再多說，就是出於那惡者（太5:33-37）。 

但主耶穌和保羅在面對公眾的真理之下、在法律判別之前、在與眾人益處有關之情

境，都以類似起誓的用法表達真實的心意。故基督徒在與法律及眾人相關的真理上

是可以宣誓的：如婚姻、入籍、就任公職、法院作證等。 

15. 為何摩西准許「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」而主耶穌不准？ 

� 由於當出埃及後，二、三百萬人爭鬥不斷，常有打掉一牙，打傷一眼之事；而報復

的人，可能反打掉三粒牙或打傷二隻眼。故為了在法律上可以公平審理，必須訂出

標準：「以一牙還一牙，以一眼還一眼」，簡稱「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」。但絕對

不是鼓勵眾人彼此報復。但漸漸地，猶太人變成「報復」是天經地義，完全不願饒

恕恩待仇敵，故主耶穌教導之，要愛仇敵，為逼迫者禱告。 

16. 若不可與惡人作對，則基督徒可否擔任警察或法官的職務？ 

� 這是指心態的問題，警察捉惡人，法官判其刑，都是為了要幫助惡人改過自新，不

再作惡；也是保護其他的人免受惡待。故警察與法官是協助惡人及眾人都向善良進

步，而非與惡人作對。 

再者，國家的法律及警察與法官執法之權柄也是神所賜予的（羅13:1-7），神必然

是「賞善罰惡」的，這是神公義的本性使然。 

17. 有沒有人打主耶穌的臉？ 祂是否轉另一邊的臉給人打？ 

（約18:22-23）保羅呢？（徒23:2-3）。你如何應用在自己身上？ 

� 主耶穌和保羅都被人打過臉，但都沒有轉另一面臉給人打。主耶穌問道：你為什麼

打我？而保羅則說：上帝要打你！（上帝才明白真相，也必有公平的處置），其原

因是當為了神的真理、眾人的益處，基督徒必須堅持站穩，若轉另一臉則會被誤解

為認錯。故為了眾人明白真理且得到益處的緣故，不轉另一臉，但心中不是仇恨、

惡毒、報復之態度。 

18. 主耶穌時代，「外衣」為何特別重要？ 沒有求就給人外衣有何含義？ 

� 當時的外衣可兼作在夜晚睡眠時之蓋被用，故算是重要的物品。當別人只求裡衣，

而你肯自動把更寶貴的外衣給人，則更顯出寬大慷慨之氣度與美德。 

19. 强逼走一里路有何當時之背景？ 而走二里路有何意義？ 

� 當時的羅馬軍人可要求路人為之背負行李走一里路，你若願走二里路，則顕明其 

愛心充分，甘願助人的美德。 

20. 聖經其他經文有沒有教導「被人求而不給」的情況？ 

� 有的，如下例： 

1）妄求（雅5:3）─ 浪費在宴樂中。 

2）誤求（路11:11-13）─ 兒子向父親求石頭、蛇、蠍子、壞東西等。 

3）求醫（林後12:8-9）─ 保羅身上的刺。 

4）求免苦杯（太26:39） 

5）求死（摩西 ─ 出32:32；以利亞 ─ 王上19:4；約拿 ─ 拿4:3, 8）。 



故「求就給」是要看情況而定。當你有足夠的錢財，面對真正貧苦無助的人求援，

應當慷慨地設法合理地給他。但若要錢去賭博則萬萬不可。 

21. 如何能作到愛仇敵且為之禱告而達到「天父的完全」？ 

� 唯有先獲得天父的生命，才能活出天父的完全。故必須先「虛心」「哀慟」「温柔」

「飢渴慕義」而蒙恩成為「天國的子民」，得著主耶穌基督的生命，成為光，且 

緊緊地跟隨主耶穌而生命愈得愈豐盛，以至能明光照耀，愛仇敵且為之禱告而達到

天父的完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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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二年十月十四日 

第七課 

題目：登山寶訓之三（天國子民之生活） 

經文：馬太福音 6：1-34 

一、分段與重點： 

 

1. 分段 

i） 天國子民「宗教生活」之表現 （太6:1-18） 

ii） 天國子民「物質生活」之心態 （太6:19-34） 

2. 重點 

i） 所有的「義行」與「善事」皆不可故意行在人前要得從人來的榮耀；乃必須是 

行在暗中要得天父的悅納。 

本段主要是論「宗教生活」之善事。 

A）施捨 ─ 不可吹號宣揚 

B）禱告 ─ 不可故意叫人看見 

C）饒恕 ─ 真心得天父認可 

D）禁食 ─ 不可故意叫人看出 

ii） 所有的「財物」是為事奉神，神必記念並賜福。 

A）積財在地之虛空（太6:19-24） 

B）積財在天之福份（太6:25-34） 

 

 

二、背經：（6:33） 

 

「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」 

 

 

三、觀察與問題： 

 

1. 「善事」之希腊文就是「義」，故不可將「義」行在人前；那麼如何與太5:16 「要把光

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見好行為」相調和？ 

�  

2. 「天父的賞賜」或「報答」是指什麽？（参考 太6:1-7；14-18） 

�  

3. 「假冒為善」（太6:2, 5, 16）之希腊文就是「演員」，試引申其含義為何？ 

�  

4. 若禱告不用許多重複話，如何與「恆切禱告」「不住禱告」「常常禱告」相調和？  

主耶穌與保羅的禱告有無重複話？（太26:36-44；林後12:8），是否有時可以用重複話

禱告？ 

�  



5. 我們未祈求以先，父早已都知道，那麼為何還要禱告？（6:8, 32） 

�  

6. 主教人禱告之三大類內容為何？ 

�  

7. 我們祈禱通常應向「天上的父」或向「主耶穌」禱告？ 有何不同？ 

�  

8. 我們祈禱「願祢的國降臨」，那麼到底「神的國」是已經降臨或尚未降臨？ 

（參考 太5:3, 10；路17:20-21；22:18；23:42） 

�  

9. 為什麼把「饒恕人」的教訓連於禱告之後？又為何「不饒恕人」是如此地嚴重？ 

（太6:14-15） 

�  

10. 禁食之目的是什麼？如何實行法較合適？（一餐、二餐、三餐，一天、二天、三天、四
十天？）可否喝水？喝雞湯？ 

�  

11. 基督徒「可不可」或「要不要」儲蓄金錢在銀行？  

（參考太25:27；徒11:29, 30；提前6:17-18；林後9:5, 13；加6:9-10；代上29:3, 8, 9, 14） 

�  

12. 如何才是積攢財寶在天上呢？（參考太6:24, 33；25:35-40；徒10:2, 4；11:29；24:17；

林後8:12；9:7-18；腓4:17-19；箴19:17；代下7:1-3） 

�  

13. 基督徒如何能夠「不憂慮」？ 

�  

14. 為何「神的國」和「神的義」是連在一起？ 

�  

15. 什麼叫作「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」？ 

�  

 

 

四、解釋 

 

 

五、應用 

 

1、請思想有多久你已忘記「施捨」財物給有需要的人了？是因沒有人有需要？或是沒有主

動地去發現有需要的人？若有「施捨」是否已被別人知道？雖然不是為了「報答」，但

有無經歷「神的報答」？ 

2、請思想你常有「暗中禱告」的生活嗎？你的禱告內容有多少是為神的事？有多少是為別

人的事？有多少是為自己的事？需要調整嗎？有無經歷「神的報答」？ 

3、請思想你偶有「暗中禁食祈禱」的時候嗎？有無經歷「神的報答」？ 



4、請思想你如何有計劃地把錢財積攢在天上？ 

5、請思想偶爾去郊遊與旅行的益處。 

6、請思想你是如何常常「先求神的國與神的義」？ 

 

六、難題（對初信者或可略過） 

 

1、「禱告」是神照我們的意思去作，而改變了祂原訂的計劃？或是神改變了我們的意思，

愈禱告愈照著祂的意思祈求，以至是神仍照著祂的意思作事、成就祂原訂的計劃？那麼

我們為什麼要禱告？什麼才算是我們的禱告蒙了垂聽？ 

2、為何基督徒在從事「慈善事工」上似乎不如一些佛教徒積極（如慈濟）？你知道基督教

界有那些此類的事工嗎？目前你個人有何想作的事？你希望教會要如何參與？ 

3、「天上的飛鳥」、「野地的百合花」有沒有神要求它們自己當盡的責任與本份？  

神希望基督徒整天游手好閒、無所事事、坐享其成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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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課 

題目：登山寶訓之三（天國子民之生活） 

經文：馬太福音 6：1-34 

 

四、解釋： 

 

1. 「善事」之希腊文就是「義」，故不可將「義」行在人前；那麼如何與太5:16 「要把光

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見好行為」相調和？ 

� 二者之背景及目的不同。 

1）太5:16 是當門徒們肯為義受逼迫、甘為主耶穌受苦以及在罪惡的世代中，把基督

 賜給基督徒的美德像明光照耀，活出好行為，以感動世人歸主的情況與目的下，

 不為顯揚自己名聲，乃為引導罪人歸正，並將榮耀歸於天父。 

2）太6:1 是假冒為善的人，為要得著從人來的榮耀與稱讚，而「故意」表演為要 

 讓人看見所行的「善事」，這是沽名釣譽，是欺世欺人，與太5:16之動機是大不

 相同的。 

2. 「天父的賞賜」或「報答」是指什麽？（参考 太6:1-7；14-18） 

� 由 太6:1-18 多次用到「賞賜」及「報答」（6:2, 4, 5, 6, 16, 18）來看，那是指「得著

榮耀與稱讚」。「人的賞賜」是指從人來的榮耀與稱讚（6:2）。故「天父的賞賜」

則是指從神來的榮耀與稱讚，這不但是將來在永恆天家的境界中，也是在今世中免除

各種的憂慮並蒙神賞賜一切必要的需用（6:31-33），以及神所賜的髙尚品德與美好

名聲。 

3. 「假冒為善」（太6:2, 5, 16）之希腊文就是「演員」，試引申其含義為何？ 

� 「演員」是台上一套，台下則是另外一套；人前一套，人後換另一套。 

主耶穌責備當時許多人「裡外不一」、「假冒為善」，假藉表演出看似敬虔的宗教生

活，去博取他人的稱讚與榮耀，但不能得天父的賞賜。 

4. 若禱告不用許多重複話，如何與「恆切禱告」「不住禱告」「常常禱告」相調和？  

主耶穌與保羅的禱告有無重複話？（太26:36-44；林後12:8），是否有時可以用重複話

禱告？ 

� 由於「重複話」的原文含義是「無意義又無用的重複摹聲詞」，是心存「用長篇大論

必有功效」的錯誤心態來禱告，則必不蒙垂聽。但若存心正當，迫切懇求，恆心勤禱，

正如主耶穌與保羅所作的，那樣的用重複話禱告仍是正常的，是神所悅納的。 

5. 我們未祈求以先，父早已都知道，那麼為何還要禱告？（6:8, 32） 

� 禱告不是把神所不知道的事通告之，乃是表白對神全然依靠及尋求順服之心態。 

故禱告必是要尊主的名為聖，也必是要願神的旨意暢行。 

6. 主教人禱告之三大類內容為何？ 

� 三大類內容是： 

1）為神禱告：神名被尊為聖；神國速速降臨；神旨普世暢行。 

2）為人禱告：人肯尊神為聖，敬畏神，愛慕神國，樂行神旨。 



3）為己禱告：求賜日用飲食，求免一切的債，求脫惡者攻擊。 

7. 我們祈禱通常應向「天上的父」或向「主耶穌」禱告？ 有何不同？ 

� 聖經十九次強調主耶穌復活後升天坐在父神的右邊，故天父和主耶穌是不同的「位格」

存在，雖然他們的「神性本質」是相同的。這是「三位一體」的基本定義：「位格不

混淆，本質不差異」。基督徒應當認識「聖父與聖子」的正確關係，以及「祂們」與

自己的正確關係，而常與聖父及聖子都有經常性的祈禱與交往，但都要「奉主耶穌的

名」才能蒙垂聽（參考約15:16；16:24；14:14）。心靈相交的祈禱是持續地經常向

聖父及聖子都要進行，而為一般性及事務性之祈禱則多向聖父禱告，但要順從 

聖靈的引導也可交替地有時向聖父而有時向聖子祈求。這是一生的屬靈進深功課。 

錯誤的關係認知會帶來錯誤的禱告內容，如：「親愛的天父！感謝你為我釘死在十字

架上……」或「親愛的主耶穌！唯有你是我們在天上的父；唯有你才是獨一的真神」

等等。 

8. 我們祈禱「願祢的國降臨」，那麼到底「神的國」是已經降臨或尚未降臨？ 

（參考 太5:3, 10；路17:20-21；22:18；23:42） 

� 由太3:3, 10 及 路17:20, 21看，神的國是已經降臨，是在主耶穌的身位及事工中已經

實現了。故凡接受耶穌為基督、為神子、為主為王的人，神國就已經在他們心裡，神

統管下的情境及生活與福份都已得著。 

但由路22:18可知神國的完全成就則尚待將來的實現，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才會成全。

故是一種「已然而又未然」的境界 ─ 基督徒在今生已享受神國屬靈的實現，在來生

可享受神國完全的實現。 

9. 為什麼把「饒恕人」的教訓連於禱告之後？又為何「不饒恕人」是如此地嚴重？ 

（太6:14-15） 

� 因為禱告的人是與神相交，必是先悔改認罪、靠主而與神和好的人。他一切的過犯必

已經歷過神的饒恕，故深知必需像神那樣去饒恕得罪他的人。如果他硬心不肯饒恕，

則是虛假地敬拜神；神也必不饒恕他的過犯。 

10. 禁食之目的是什麼？如何實行法較合適？（一餐、二餐、三餐，一天、二天、三天、四
十天？）可否喝水？喝雞湯？ 

� 禁食不是要給人看，不必按照任何人所訂的次數及時間，乃要按照心中的負擔與感動，

懇切地，甘心地為重大的事情連吃飯都不顧的心情去禱告。一般情況多數人喝水，只

有很少數人喝雞湯；當然也有人什麼都不喝，但不喝水有時會有危險的。聖經中沒有

明確的規定，但有少數特例是不吃不喝的，如：摩西（申9:9, 18）；以斯帖及當時 

猶太人（斯4:16）。 

11. 基督徒「可不可」或「要不要」儲蓄金錢在銀行？  

（參考太25:27；徒11:29, 30；提前6:17-18；林後9:5, 13；加6:9-10；代上29:3, 8, 9, 14） 

� 當然要！只是不可「以財為主」；乃應「財是為主」。凡事都為「事奉神而不是事奉

瑪門」！更不是貪財。存錢在銀行之目的是為實現存錢在天的可能。有了存款才能養

活一家大小，才能幫助或賙濟貧窮人；才能捐款推動教會及福音機構中神的聖工，才

能支持專心祈禱傳道的宣教士及牧師，才能奉獻興建教會物質的建築物，才能參與救

災救難之慈善事工……，以上這些都是聖經教導基督徒應當去行的事。 

12. 如何才是積攢財寶在天上呢？（參考太6:24, 33；25:35-40；徒10:2, 4；11:29；24:17；

林後8:12；9:7-18；腓4:17-19；箴19:17；代下7:1-3） 



� 按照上文（第10題）所說的去行，愈真誠地、大量地、持續地、暗中地如此行，為

要得著「暗中的父」喜悅，則是愈多地積財在天。 

13. 基督徒如何能夠「不憂慮」？ 

� 深信天父的看顧，並由觀察「天上的飛鳥」及「野地百合花」之蒙神眷佑，而堅定對

天父的信心，並能積極地多多尋求神的國與神的義，也帶領別人尋求神的國與神的義，

必能蒙神賜福而免除各樣的憂慮。 

14. 為何「神的國」和「神的義」是連在一起？ 

� 因為二者在意義上相關連，有了「神的國」就有「神的義」，反之亦然。神的國是指

神作王統管下之情境、生活、福份。而神的義是指神與人之間有正當的關係，而此關

係正是神作王統管，且人讓神作王。故得著「神的國」也就是得著「神的義」，若得

著「神的義」也同時得著「神的國」。 

15. 什麼叫作「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」？ 

� 就是先尋求與神有正當的關係，請求神到心中作王掌權，也就是真誠地向神悔改認罪，

信靠主耶穌基督；邀請主耶穌到心中作救主、作主作王管理，則必同時得著「神的國」

與「神的義」，並且要不斷地順服主的統管而進步。然後要引領別人也得著「神的國」

與「神的義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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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二年十月廿一日 

第八課 

題目：登山寶訓之四 

經文：馬太福音 7：1-29 

一、分段與重點： 

 

1. 分段 

i） 天國子民「彼此相待」之原則（7:1-12） 

A）論斷與明辨（7:1-6） 

B）靠神與金律（7:7-12） 

ii） 非天國子民與天國子民之對比（7:14-27） 

A）兩條門路（7:13-14） 

B）兩種果樹（7:15-23）（兩種傳道） 

C）兩種根基（7:24-27） 

iii） 眾人反應（7:28-29） 

2. 重點 

i） 「金律」是基督徒美德的總綱 ── 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

人。」 

ii） 「天父的旨意」是要眾人都進窄門、走小路、是好樹、結好果、稱主名、行主旨、
磐石基、屋不塌 ── 也就是真正作「虛心、哀慟、溫柔、飢渴慕義的人」，也

就是真正「向神悔改，信主耶穌」的人，也就是「進入天國」的人。 

 

二、背經：（7:12） 

 

「所以無論何事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，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 

 道理。」 

 

 

三、觀察與問題： 

 

1. 「論斷」與「勸誡」（羅15:14）或「指出錯誤」（太18:15-18）有什麼不同? 

�  

2. 若必須「勸誡」，則應當如何作法? 

�  

3. 「聖物」「狗」「豬」是指什麼? 算不算是「論斷」? 狗和豬知道什麼是聖物或珍珠嗎? 

若不知道，則（太7:6）是何意義? 

�  

4. （太7:11）「不好」二字也可譯成「邪惡」，對「人性」有何説明? 

�  

5. （太7:7-11）「天父賜好東西給祈求的人」對於「金律」有何關連? 



�  

6. 「金律」與「太5:3 ~6:34」有何關連? 

�  

7. 「窄門、小路」與「寬門、大路」是指何而言? 

�  

8. 說明「假先知」是什麼樣的人。 

�  

9. 保羅豈不是說：「口裡認耶穌為主 ─ 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! 」（羅10:9，13） 但為

何主耶穌說：「凡稱呼我主阿！主阿！的人，不能都進天國」? （參考 太8:25；可4:38；

路8:24；太25:44-46） 

�  

10. 什麼叫作「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」（太7:22）? 

�  

11. 有人能奉耶穌的名趕鬼卻不是真基督徒嗎?（參考：特別是 太10:1-8；其他如 徒19:13-16 

；路9:49-50； 10:17-20）。 

�  

12. 在登山寶訓中，主耶穌講道一共用了多少個比喻? 對我們有何意義?  

�  

 

四、解釋 

 

五、應用 

 

1、反省自己是常「論斷」人呢?或是常「勸誡」人呢? 今後如何學習按照神旨去「勸誡」而

不「論斷」別人呢? 

2、什麼情況之下，我們不應再繼續向一個人傳福音? 

3、為何有時我們的祈求卻得不著；尋找卻找不著呢? 

4、為何靠主而活出「金律」的人，必是一個快樂的人? 

5、你為何有把握自己是個已「進窄門、走小路」的人? 

6、如何防備假先知? 

7、你怎確知你是已經把房子蓋在磐石上了呢? 

 

六、難題（對初信者或可略過） 

 

1、由 太5:1；7:28；8:1來看，登山寶訓是一篇講道記錄? 或是由許多在不同時候、地點所

講的許多不同的講章所編輯而成的一篇綜合性的講章? 

2、試比較「登山寶訓」與「平原寶訓」（路6:17-49）是何關係? 

3、有沒有人雖進了「窄門」卻不肯走「小路」，又轉走「大路」去呢? 那麼他會走到那裡

去呢? 

4、壞樹如何能變成好樹呢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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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課 

題目：登山寶訓之四 

經文：馬太福音 7：1-29 

 

四、解釋： 

 

1. 「論斷」與「勸誡」（羅15:14）或「指出錯誤」（太18:15-18）有什麼不同? 

� 最主要是「心態」的不同，其次是「靈性」的不足。 

1）心態： 

A）論斷---是定罪的心態，以髙姿勢來評斷對方之錯誤。 

B）勸誡---是扶持的心態，以低姿勢來挽回對方之錯誤。 

2）靈性： 

A）論斷---是自己眼中有梁木卻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，自己不肯悔改認罪，卻嚴

厲指責別人的罪，毫無體恤憐憫的心。 

B）勸誡---是自己先「滿有良善」，又「充足了諸般的知識」（羅15:14），也就

是自己先蒙神的恩憐，被神除去了眼中的剌，自己經歷悔改赥罪之恩，

於是心中滿有良善、恩慈、憐憫，以至能存體恤憐憫的心去善勸別人

悔改。 

2. 若必須「勸誡」，則應當如何作法? 

� 可有以下六個步驟：（參考 太7：3-5； 18：15-20； 羅15：14） 

1）自己省察、求神光照、靠主恩憐、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以至心存恩憐與良善，

並且深知神純全的旨意為要去幫助對方除去他眼中的刺。 

2）私下切切為之祈禱，甚至禁食、流涙懇求。 

3）私下單獨與之交談並善勸。 

4）若不聽從，則請二、三位教會中屬靈長輩同往善勸。 

5）若再不聽，則告訴全教會為之代禱，並繼續有適當之人前去善勸。 

6）若仍不聽，則只好把他當作「外人」，當然要繼續為他禱告，求主用奇妙的方法，

引領他回頭。 

3. 「聖物」「狗」「豬」是指什麼? 算不算是「論斷」? 狗和豬知道什麼是聖物或珍珠嗎? 

若不知道，則（太7:6）是何意義? 

� 「聖物」是指獻在祭壇上的祭物（如牛、羊之肉，利22:14-16；該2:12），而「珍珠」

是普世性的寶物。雖然猶太人往往把外邦人比喻為「狗」，但此處「狗」與「豬」應

是指「凶惡之人」或「背逆之人」（參考 腓3:2；啓22:15，「狗」皆譯成「犬類」），

故主耶穌是要門徒們「明辨」出那些惡意蔑視真理、頑梗反對福音的人，並且不宜再

繼續把神國的福音，在那情況之下傳講而任由他們褻瀆。 

4. （太7:11）「不好」二字也可譯成「邪惡」，對「人性」有何説明? 

� 「不好」之希臘文是「πονηροί」（evil, 邪惡），故主耶穌暗示人是有「罪性」

的（參考 太15:18-20），但人仍知道也略能作一些好的事：把好東西給兒女。 

5. （太7:7-11）「天父賜好東西給祈求的人」對於「金律」有何關連? 



� 既然天父常把好東西給兒女，故「天父的兒女」也應當活出天父的生命，常常想到把

自己所喜愛的好東西去給別人，如此就是活出了「金律」----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

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」 

6. 「金律」與「太5:3 ~6:34」有何關連? 

� 「金律」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核心。主耶穌降世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。由（太5:3-

6:34）都是說明主耶穌如何成全律法和先知。如：彌賽亞降臨要把「義」賜給「虛心、

哀慟、温柔、飢渴慕義」的人，以至能活出「憐恤、清心、使人和睦、為義受逼迫」

的生活。不但不殺人，也能不恨人；不但不姦淫，也能不存淫念；不但不背誓，也能

說實話……，不但不恨仇敵，更能愛仇敵，以至漸達「天父的完全」。其實，這就是

成全了「金律」，也是成全了律法和先知。 

7. 「窄門、小路」與「寬門、大路」是指何而言? 

� 「窄門、小路」引到永生，也就是能「進入天國」，故也就是真正的「虛心、哀慟、

溫柔、飢渴慕義」；而「寛門、大路」則是相反情況。 

8. 說明「假先知」是什麼樣的人。 

� 假先知是「言行不符、裡外不一、披著羊皮的狼、壞樹結壞果子、奉主耶穌的名傳道、

趕鬼、行異能、卻是作惡的人」，簡單地說，就是不肯「虛心、哀慟、溫柔、飢渴慕

義」而卻假傳神道的人。 

9. 保羅豈不是說：「口裡認耶穌為主 ─ 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! 」（羅10:9，13） 但為

何主耶穌說：「凡稱呼我主阿！主阿！的人，不能都進天國」? （參考 太8:25；可4:38；

路8:24；太25:44-46） 

� 由於在福音書中，當基督復活之前，「主」多是禮貌性之用法，就是夫子、老師、先

生之意義（參考 太8:25；可4:38；路8:24；太25:44-46）。但當基督復活之後，門徒

稱耶穌為「主」（ ό κύριος) 是等於舊約中之「耶和華」יהוה （YHWH）之意。如同

多馬說：「我的主，我的神」（約20:28），這也是（羅10:9）之用法。但是當時有

許多人只是禮貌性地稱耶穌為「夫子」，郤不尊祂為「天地的主，救贖的主」，故不

能都進天國。 

10. 什麼叫作「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」（太7:22）? 

� （太7:22）「天父的旨意」就是下文中主耶穌所說的「我這話」（太7:24），也就是

登山寶訓之精義，含三重點： 

1）末世性：主耶穌來成全律法和先知，應驗舊約的彌賽亞預言，帶來救恩給世人。  

2）救恩性：世人當「虛心、哀慟、溫柔、飢渴慕義」，也就是「向神悔改，信靠 

主耶穌基督，接受主耶穌在心中作王統治。 

3）倫理性：信徒靠主拯救之大能而更多活出「更高的義」。 

11. 有人能奉耶穌的名趕鬼卻不是真基督徒嗎?（參考：特別是 太10:1-8；其他如 徒19:13-16 

；路9:49-50； 10:17-20）。 

� 有的，至少那賣耶穌的猶大（太10:1-8）；當時有許多不跟隨耶穌的人也奉耶穌的名

趕鬼而成功的（路9:49-50），雖然也有失敗的例子（徒19:13-16）。 

12. 在登山寶訓中，主耶穌講道一共用了多少個比喻? 對我們有何意義?  

� 一共至少用了32個。我們講道時也必須學習之！ 

 


